附件

企业带薪年休假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执法检查情况明细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所属行业
	企业登记注册类型
	企业规模
	在岗职工    人数
	应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人数
	已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人数
	是否制定带薪年休假相关规章制度
	是否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带薪年休假
	企业是否能主动研究制定带薪年休假计划
	企业在执行带薪年休假方面是否有违法行为
	企业是否依法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
	责令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金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∶
　
　
　
　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
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出日期∶  年   月   日
1.所属行业是指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1）划分的20个行业，分别为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，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业，批发和零售业，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，国际组织。

2.企业登记注册类型是指按照《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》（国统字〔2011〕86号），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据，分为内资企业、港、澳、台商投资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。填报单位为内资企业的，对类型需进一步明确，内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股份合作企业、联营企业、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私营企业、其他企业。

3.企业规模是指按照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11〕75号）、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，企业按照相关标准划分为大、中、小、微型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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